
 

愛滋病是由愛滋病毒所引起的疾病。愛滋病毒會破壞人體原本的免疫系統，

使病患的身體抵抗力降低，當免疫系統遭到破壞後，原本不會造成生病的病菌，

變得有機會感染人類，嚴重時會導致病患死亡。 

愛滋病就是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（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

Syndrome，AIDS）的簡稱，就是指因為病患身體抵抗力降低，導致得到各種疾

病的症狀。 

隨著時代變遷，大學生為愛滋第二大危險群，愛滋宣導單張及 Q&A，提供

師生參考。 

 認識愛滋 

 校園處遇 Q&A 





校園愛滋病 Q&A 

Q1 學校有可能得知校園中的愛滋感染者嗎? 

A1 衛生單位並不會隨意通知校方，除非必要在取得個案和家長的同意下，校方知

道此事的教職員不能超過兩位，一位是校長，另一位是由感染學生和其法定代

理人指定的教職員工(校護或諮商師)。依教育部「各級學校防治人類免疫缺乏

病毒傳染及保障感染者權益處理要點」規定：「各級學校應保護愛滋病毒感染

者之隱私，因業務或其他管道知悉相關事宜時，應予保密」。此外，當個案畢

業或轉學時，校方亦負有保密之責，不得洩漏。 

Q2 若在校園中，學生基於對特定老師或輔導人員的信任，主動告知感染愛滋情形，

此時該老師或輔導人員需告知校長或其他人嗎? 

A2 若在大專校院，建議學生的感染狀況並不需告訴任何人(包括其家人、校長等)，

並負有保密之責，此外對該名學生予以支持及協助。 

Q3 當朋友或學生向您傾訴感染狀況時，該怎麼回應? 

A3 假如有朋友或學生告訴您他感染了愛滋病毒(HIV)，這是一種他對您信任的表

現，這時候很重要的是需告訴他您絕不會告訴任何人，並給予關懷。 

Q4 若對朋友或學生感染狀況有許多疑問，該怎麼辦? 

A4 對愛滋病感染狀況有疑問時打電話到本校健康中心(分機:2548)詢問或搜尋網路，

但必須是有信譽的網站，如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、愛滋病指定醫事機構、民

間團體、同志健康服務中心或各縣市衛生局等，亦可撥打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

署 24 小時免付費專線 1922 詢問。 

愛滋病相關法規 

第 4條:感染者之人格與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，不得予以歧視，拒絕其就學、就醫、

就業、安養、居住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，違反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

五十萬元以下罰鍰。主管機關於必要時，得限期令其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

按次處罰之。 

第 12條:感染者有提供其感染源或接觸者之義務；就醫時，應向醫事人員告知其已感

染人類免疫缺乏病毒。但處於緊急情況或身處隱私未受保障之環境者，不在

此限。違反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。但第十二條第一項但書

所定情形，不罰。


